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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老人福利協進會 

慶祝第61屆老人節表揚全國 

模範老人獎 

敬老楷模獎 

孝親楷模獎 

 

推薦辦法
 

 

第一條  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 61 屆老人節，成立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，辦理推薦表揚

模範老人獎、敬老楷模獎及孝親楷模獎甄選，敦請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

為指導單位，中華民國老人福利協進會為主辦單位，理事長為主任委員，召聘

評審委員與會議決議案之執行。並由協辦單位：立法委員許宇甄國會辦公室

協助推動，贊助單位：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支持。 

第二條  弘揚中華傳統文化與倫理道德，實踐本會宗旨，推廣敬老陪伴孝親，重陽節

表揚模範、敬老與孝親楷模，促進社會各界關心與幫助長者，蔚為風氣。 
第三條  甄選標準： 

(一)模範老人獎 ：年滿 65 歲，於民國 110 年至 115 年 ，曾獲地方政府或社團表揚
，有下列事蹟之一，並能提供具體資料可佐證者(其不予計評)。 

1 、濟助貧病、關懷身心障礙弱勢、樂善好施 ，弘揚道德倫理等事蹟，有啟發
引導社會風氣改善作用，事蹟足為國人典範。 

2 、關心老人福祉 ，捐贈土地財物 ，幫助孤苦老弱，推展敬老陪伴 、愛心行善
，獎勵孝親，傳遞生活智慧等，事蹟足為國人典範。 

3 、生活勤儉、倡導惜福、造福 ，節能環保愛地球 ，傳承敬老尊賢優良傳統，
德孚眾望、事蹟足為國人典範。 

(二)敬老楷模獎 ：年滿 20 歲，於民國 110 年至 115 年，曾獲地方政府或社團表揚
，有下列事蹟之一，並能提供具體資料可佐證者(其不予計評)。 

1 、長期愛心陪伴 、敬老睦鄰 、促進地方建設發展 ，表現卓著，事蹟足為國人
楷模。 

2 、定期探望關懷老弱病殘、孤苦貧困或遭棄養的長者 ，或轉介社會福利機構
照顧，有愛心服務時數證明或榮獲感謝狀，事蹟足為國人楷模。 

3 、運用個人專才，擔任關懷志工 ，長期幫助和保護社區長者，防治家暴，弘
揚敬老、尊老、愛老、親老，榮獲表揚，事蹟足為國人楷模。 

(三)孝親楷模獎：未滿 20 歲 ，於民國 110 年至 115 年，曾獲學校、地方政府或社
團表揚，有下列事蹟之一，能提供具體佐證資料者(其不予計評)。 

1 、參與學校愛心或社區服務，認真學習關懷病殘老弱與孝親態度表現，榮獲
獎勵，事蹟足為全國學生楷模。 

2 、長期陪伴照顧老弱、病殘 ，協助身心障礙同學或親善服務態度 ，表現卓著
並榮獲學校或公益團體獎勵，事蹟足為全國學生楷模。 

3 、擔任學校社團或公益團體志工，服務長者，工作表現優異 ，榮獲獎勵，愛
心與熱心事蹟，足為全國學生楷模。 

第四條  推薦資料甄選與當選名額： 



2 

(一)敦請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，函轉各縣市政府，轉達所屬里辦公處、社區

發展協會、立案社團和各級學校，協助宣導與鼓勵推薦。 

(二)推薦資料正本與附件，請 115 年 6 月 25 日前，掛號寄(110006 臺北市信安街

78 號 2 樓，主辦單位「中華民國老人福利協進會」收執憑辦。 

1、推薦表正本(附件一)，請在紙本蓋推薦單位立案圖記和負責人章後郵寄；

推薦表原稿之電子檔案，可用 e-mail 寄 old27382357@gmail.com 信箱

或存光碟用掛號郵寄，請勿掃描成 pdf 或 jpg 圖檔。 

2、同意具結書(附件二)正本，請受推薦人簽章，寄交正本。 

3 、佐證資料(附件三) ，請提供參加公益活動之照片、感謝狀、獎狀或收據等

佐證資料影印本或電子檔 ，活動結束後，由主辦單位負責銷毀 。如需退還

，請附掛號郵資之回郵信封。 

(三)推薦甄選與當選名額： 

推薦名額不限 ，(一)模範老人獎、(二)敬老楷模獎 ，依各單位推薦，擇優當選

2 位為原則。(三)孝親楷模獎，各學校推薦名額不限，各年級學生擇優當選

2 位為原則。 

(四)推薦事蹟優異，如因名額而未獲當選者，經評審決議得發給嘉勉狀。 

(五)曾榮獲當選，接受全國之表揚者，請勿再推薦參加同項目之甄選。 

第五條  複審與決選公告： 

全國各界慶祝老人節表揚推薦甄選活動籌備委員會，委由主辦單位，函請衛

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、各院轄市與各縣市政府社會局、民政局、教育局等

單位，派員指導，並由主辦單位聘請全國相關社團負責人與學者賢達，組成

複審決選委員會 ，就被推薦人之具體事蹟，詳加審核決選 ，預定於 7 月 10 日

至 7 月 15 日完成複審與決選，並於 7 月 25 日公告於「中華民國老人福利協

進會」網站 scwa.tw 最新消息及專函通知榮獲當選人與推薦單位，請推薦單

位長官和親友團，陪同得獎人，到場接受表揚，分享得獎之榮耀。 

第六條  頒獎時間地點： 

謹定於民國 115 年 8 月 16 日(星期日)14 ：00 ，假臺灣中油國光會議廳舉行頒

獎 。如遇天候或其他因素，保留變更活動時間與地點之權利。地址：臺北市信

義區松仁路 3 號 ；公車：臺北市消防局站；捷運：板南線市政府站 3 號出口 。 

第七條  表揚方式： 

恭請中央部會首長，頒發榮獲當選者獎牌和禮品，並贈送得獎人優良事蹟長

青特刊和頒獎典禮全程錄影和照片光碟等。 

第八條  本實施辦法： 

本辦法經召開第 22 屆第 6 次理、監事會議，於 115 年 5 月 23 日成立遴選籌

備小組，並經理、監事聯席會議討論通過，報請指導單位衛生福利部社會及

家庭署核備。未盡事宜，得由主辦單位修正公告之。 

註：請 google 連結 scwa.tw 本會網站或掃描 QR code 點選檔案下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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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紙本要蓋大小章郵寄(另附電腦 word 原始檔案，可用 USB 或 e-mail) 

中華民國老人福利協進會

慶祝第 61 屆老人節表揚全國

□模範老人獎 

□敬老楷模獎 

□孝親楷模獎 
推薦表 

姓

名  
性 

別 

□男 

□女 

出

生
年  月  日 

最近半年 

二吋大頭照 

浮貼或電子檔 

地

址 

戶 

籍 

(郵遞區號      )          (市縣)        (鄉鎮區) 

          (路街)    段    巷    弄    號   樓 

通 

訊 

1.□同上 

2.其他請詳填： 

電

話 
日： 

夜： 

行動： 
 

具

體

事

蹟 

︵ 

109 

年 

︱ 

114 

年 

︶ 

請用電腦標楷體 14 大小，條列式或分段撰述 ，字數 800 字以上~1500 以內(請附電子檔) ，

如欄位不敷填寫，請另紙浮貼： 

初 

選 

推 

薦 

單 
位 

各縣市政府鄉鎮區公所及立案之社團或各學校單位，直接推薦 

推薦單位名稱   

推薦單位地址 (郵遞區號) 

負責人職稱姓名             (簽章) 電話          手機  

承辦人員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          手機  

※請推薦單位蓋大印與負責人章，另附電腦打字word檔，請勿用掃描的pdf或jpg檔案。 

※ 請於115年6月25日截止之前，將推薦表與相關資料，掛號寄主辦單位： 

（110006）臺北市信安街78號2樓/中華民國老人福利協進會收 /02-2738-2357 

（請蓋圖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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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、同意具結書 

受推薦人已閱讀、瞭解並同意接受本具結同意書之內容及其後修改變

更。受推薦人若未滿二十歲，得請家長(法定代理人)瞭解、同意本具結書，

並遵守以下規定： 

一、 受推薦人同意報名參加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 61 屆老人節表揚推薦甄

選，提供事蹟與照片等佐證資料，均屬真實。 

二、 受推薦人個人資料，在中華民國「個人資料保護法」與相關法令之

保護及規範下，於申請時提供之姓名、住址、電話、傳真、e-mail

等個資保密，利用地區為臺灣地區，期間自即日起至當年底止，所

填具之申請表及同意書，屆時由主辦單位負責自動銷毀。 

三、 本同意書之解釋與適用，以及本同意書有關之爭議，均應依照中華

民國法律予以處理，並以臺灣臺北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。 

此致 

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 61 屆老人節表揚推薦甄選委員會 

 

受推薦人已閱讀並接受上述同意書內容 

受推薦人簽名(請親簽) 

未滿 20 歲學生請家長簽名 

 

中 華 民 國  115 年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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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：自傳(word檔案)和其他佐證資料(可掃描或照相圖檔) 

1、自傳請以電腦打字標楷體字型14級(word檔案)，約800~1500字。 

2 、其他佐證，曾受政府機構及民間社團表揚具體事蹟，請以精簡方式列舉撰述，檢附

獎狀或感謝狀影本資料黏貼，郵寄主辦單位會址，或用e-mail寄電子檔，協會信箱

old27382357@gmail.com，提供決選佐證與榮獲當選表揚編輯發行得獎人事蹟特刊 

《長青雜誌》登載。 

參與公益活動佐證照片浮貼之 1 

(可 e-mail 寄掃描文件清晰圖檔或數位相機清晰照片檔案)  

電子信箱 old27382357@gmail.com 

參與公益活動佐證照片浮貼之 2 

(可 e-mail 寄掃描文件清晰圖檔或數位相機清晰照片檔案) 

電子信箱 old27382357@gmail.com 

參與公益活動佐證照片浮貼之 3 

(可 e-mail 寄掃描文件清晰圖檔或數位相機清晰照片檔案)  

電子信箱 old27382357@gmail.com 

參與公益活動佐證照片浮貼之 4 

(可 e-mail 寄掃描文件清晰圖檔或數位相機清晰照片檔案)  

電子信箱 old27382357@gmail.com 

 


